鄱阳县公开招聘“选聘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在江西师范大学设立鄱阳县

公开招聘建设中国湖城专业人才报名点的

通    知
应江西师范大学2010年本科及以上毕业生的要求，经鄱阳县公开招聘“选聘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决定在江西师范大学设立鄱阳县公开招聘建设中国湖城专业人才报名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时间：2010年元月11日—14日（鄱阳县报名时间地点不变）。

二、报名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一楼就业中心市场信息科。
三、报名方式：委托江西师范大学现场报名。

四、报名要求
1、所有报考人员填写《鄱阳县公开招聘建设中国湖城专业人才报名登记表》，交本人近期一寸免冠彩照三张。

2、本科毕业生需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在校生需携带身份证、学生证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一份），2010年应届毕业生需提供学校签章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
3、研究生以上人员需出具个人简历及有关受表彰的证明材料。

4、所有复印件需签署“此复印件系原件复印”字样并加盖各高校学生就业处的公章，原件报名点核对后现场返还。

5、准考证发放时间、地点另行通知，报名费在领取准考证时收取。

6、笔试时间、地点见笔试准考证。

鄱阳县公开招聘“选聘生”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0年1月8日

